新城区转移支付、举借债务、
绩效工作开展及扶贫资金情况说明
一、转移支付情况说明
根据《预算法》，财政转移支付包括中央对地方的转移支付和地方上级政府对下级政府的转移支付。新城区作为基层政府，没有对下级的转移支付。
二、举借债务情况说明
2018年，我区政府债务限额42900万元，全部为一般债务。我区2018年底债务余额41489万元，全部为一般债务，未超市财政局和区人大常委会核定的限额。
三、预算绩效工作开展情况说明
2018年全区66个部门上报绩效自评报告112份，合格率100%，评价资金量累计2.96亿元，评价规模占项目资金总量50%以上；全面完成三个项目重点绩效评价、一个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累计评价资金量7845.27万元，进一步提高了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
四、财政扶贫资金情况说明
新城区2018、2019年度均未安排分配财政扶贫资金，无相关公开信息。
